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上訴字第266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孟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呂盈慧律師

            黃譓蓉律師

            張藝騰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肇事逃逸罪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1年度交訴字第243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20日第一審判決關於量

刑部分(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574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劉孟哲所犯二罪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

劉孟哲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零點二

五毫克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拾月；所犯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逃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應執行有

期徒刑伍年拾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於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

　　18日施行，修正後該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

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

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

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

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

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

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

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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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

審查範圍。」本案係由被告劉孟哲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於

法定期間內上訴，被告於上訴理由狀載明對原判決量刑部分

不服之旨，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亦陳稱僅針對原判決之

量刑提起一部上訴，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論

罪及所犯法條均不爭執等語(本院卷第106、226頁)，故本院

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先此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犯下本案後，即遭原審法院裁定羈押，無法親自至被害

人梁淑絹靈堂致歉，然被告仍多次委請母親至被害人靈骨塔

獻花表示歉意，被告犯後真的非常後悔，也主動向原審法院

聲請調解，被告於兩次調解期日不斷向被害人家屬表示歉

意，被告實有意願賠償被害人家屬，以彌補過錯。被害人家

屬於調解時表示和解條件為一次性給付新臺幣(下同)400萬

元和解金，惟被告犯後始終在押，且被告犯案時年僅25歲，

實難有如此高額之存款，肇事車輛係以全額貸款方式購買，

迄今仍有款項尚未到期，被告父母經濟狀況亦不佳，故無法

滿足被害人家屬之需求，以至於本案兩次調解無法達成共

識。原判決遽以被告未與被害人家屬和解作為量刑依據，並

未考量被告經濟狀況及被害人家屬提出之和解條件，顯未通

盤考量刑法第57條量刑之標準。

  ㈡肇事車輛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被害人家屬得據此向保險

公司請求200萬元保險金，而本件事故經臺中市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委員會認定被害人為肇事次因，即被害人應負擔40%

之肇事責任，倘以被害人家屬於一審調解時請求之400萬元

計算，被告應給付被害人家屬之賠償金僅餘20萬元。被告於

111年11月17日已委請母親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存所辦理

提存20萬元(提存案號：該院111年度存字第2344號)，有提

存書、國庫存款收款書影本可稽，足證被告確有賠償被害人

家屬損害之誠意及實際行動，懇請鈞院審酌被告已深切反省

過錯，亦努力賠償被害人家屬等情，撤銷原判決，並從輕量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處被告之刑。

  ㈢被告並無前科紀錄，本案係屬初犯，被告所為誠屬不該，惟

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且於調解程序時向被害人家屬親自表

示歉意，被告深知自己行為鑄下大錯，在監期間每日都會以

抄寫經書方式來反省自身過錯，被告及被告家屬盼能盡快彌

補被害人家屬，業已頃全力籌措本案賠償金額，又酌以被告

本案犯罪情節，其惡性尚非重大不赦，亦非不知悔改或無法

矯正之人，倘仍遽以科處法定本刑之最低刑度，尚屬情輕法

重，在客觀上尚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即有堪資憫恕之處，

原判決未斟酌被告上開犯後態度，就被告所犯2罪均未再按

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量刑顯屬過重，有違罪刑相當原

則及比例原則。　　

三、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

  ㈠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被告於111年3月24晚間至翌日(25日)1時許，在臺中市○里

區○○街0段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再於111年3月25日1時許

　　，前往位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超級巨星KTV飲用威士忌

酒數杯後，明知其並未領有合法有效之自用小客車駕駛執照

　　，且體內酒精已影響其注意能力及操控車輛能力，達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程度，竟仍基於無駕駛執照、酒後駕車

之犯意，於同日5時許自上址超級巨星KTV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路，嗣於同日6時10分許，被告駕駛上

開車輛沿臺中市大里區大智路由東光園路往日新路方向行

駛，行經臺中市大里區大智路563號前，適被害人梁淑絹騎

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自大智路同向外側車

道變換至內側車道，行至被告車輛前方，被告應注意汽車駕

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毫克，不得駕車，且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

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氣陰、日間自

然光線、柏油路面濕潤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等情

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於呼氣酒精濃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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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每公升0.25毫克之狀態下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因受酒精

影響致注意能力及操控車輛能力降低，未注意梁淑絹之機車

已在被告車輛前方，而不慎碰撞梁淑絹之機車，梁淑絹因而

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腹部挫擦

傷、左側上臂骨折、多處損傷等傷害，經送大里仁愛醫院救

治，到院前已無生命徵象，於同日7時6分許因周身挫傷併多

發性骨折、器官損傷而休克死亡。詎被告明知其駕駛上開自

用小客車肇事致梁淑絹於傷，並極可能發生死亡之結果，應

留置現場通報救護並施以緊急救助以減少死傷情況發生，竟

基於逃逸之犯意，於肇事後旋即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離去。

嗣被告復因不勝酒力，而於同日6時23分許，在臺中市○區

○○○路00巷00弄00號前，不慎擦撞林思緯、許景棋及余金

財停放於路旁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9316-LD號

及AJS-1762號自用小貨車，經警獲報後前往處理，於同日6

時40分許，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95毫克，

而查悉上情。　

　㈡原審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

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

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及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被告所

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本院就原判決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雖有所本。然

查，被告已於原審判決後之111年11月17日委請母親周月里

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存所，以被害人家屬陳峻豪及陳富雄

為提存物受取人、以清償損害賠償金為提存原因事實，而辦

理提存20萬元(提存案號：該院111年度存字第2344號)，有

提存書及國庫存款收款書影本可憑(本院卷第97至99頁)，原

判決未及審酌被告此部分犯後態度以供量刑參考，致所處2

罪刑度及所定應執行刑稍嫌過重，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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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量處較原審為輕之刑，其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

判決關於被告所犯2罪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

改判。

　㈡本院審酌被告明知酒後駕車在道路上行駛，對一般往來之公

眾及駕駛人自身均具有高度危險性，仍執意酒後駕駛自用小

客車上路，既漠視自身安危，更枉顧公眾安全，被告為警查

獲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95毫克，超過標準值

甚多，不僅對行車安全造成嚴重危害，更發生撞及被害人梁

淑絹所騎機車之交通事故，被告肇事後見梁淑絹人車倒地，

並未下車查看及施以必要之救助，亦未報警處理，反而逕行

駛離現場，使梁淑絹無法立即獲得救護，且陷於無從追索求

償之風險，終因受有頭部外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腹部

挫擦傷、左側上臂骨折、多處損傷等傷害，到院前已無生命

徵象，周身挫傷併多發性骨折、器官損傷而休克死亡，被告

犯行導致梁淑絹喪失寶貴之生命、梁淑絹家屬承受與至親天

人永隔之傷痛，被告犯罪情節及所生損害均甚為重大，另考

量本件車禍經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認定被告為肇

事主因、梁淑絹為肇事次因(偵卷第271至274頁鑑定意見書)

　　，被告於犯後始終坦承犯行，雖尚未與梁淑絹家屬達成和

解，但有向法院提存20萬元損害賠償金，肇事車輛並有投保

每1人死亡定額給付200萬元之強制汽車責任險(本院卷第309

頁富邦產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收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電

子式保險證影本、第347頁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被告

前無刑事犯罪紀錄，可認素行良好(本院卷第67至68頁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未婚

(本院卷第71頁個人戶籍資料)，於原審自陳本案被羈押前在

工地打工、買賣虛擬貨幣、幫忙家裡賣水電材料、需要照顧

父母(原審卷第141頁)等一切情狀，認被告所犯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因而致

人於死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逃逸罪之犯罪情狀均

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縱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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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故皆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而就被告所犯

2罪各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復衡酌被告所犯2罪之犯

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侵害法益種類、造成損害

情形、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經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如

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時嘉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

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李宜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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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上訴字第266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孟哲






選任辯護人  呂盈慧律師
            黃譓蓉律師
            張藝騰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肇事逃逸罪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243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20日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574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劉孟哲所犯二罪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
劉孟哲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拾月；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逃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拾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於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
　　18日施行，修正後該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本案係由被告劉孟哲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於法定期間內上訴，被告於上訴理由狀載明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不服之旨，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亦陳稱僅針對原判決之量刑提起一部上訴，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及所犯法條均不爭執等語(本院卷第106、226頁)，故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先此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犯下本案後，即遭原審法院裁定羈押，無法親自至被害人梁淑絹靈堂致歉，然被告仍多次委請母親至被害人靈骨塔獻花表示歉意，被告犯後真的非常後悔，也主動向原審法院聲請調解，被告於兩次調解期日不斷向被害人家屬表示歉意，被告實有意願賠償被害人家屬，以彌補過錯。被害人家屬於調解時表示和解條件為一次性給付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和解金，惟被告犯後始終在押，且被告犯案時年僅25歲，實難有如此高額之存款，肇事車輛係以全額貸款方式購買，迄今仍有款項尚未到期，被告父母經濟狀況亦不佳，故無法滿足被害人家屬之需求，以至於本案兩次調解無法達成共識。原判決遽以被告未與被害人家屬和解作為量刑依據，並未考量被告經濟狀況及被害人家屬提出之和解條件，顯未通盤考量刑法第57條量刑之標準。
  ㈡肇事車輛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被害人家屬得據此向保險公司請求200萬元保險金，而本件事故經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認定被害人為肇事次因，即被害人應負擔40%之肇事責任，倘以被害人家屬於一審調解時請求之400萬元計算，被告應給付被害人家屬之賠償金僅餘20萬元。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已委請母親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存所辦理提存20萬元(提存案號：該院111年度存字第2344號)，有提存書、國庫存款收款書影本可稽，足證被告確有賠償被害人家屬損害之誠意及實際行動，懇請鈞院審酌被告已深切反省過錯，亦努力賠償被害人家屬等情，撤銷原判決，並從輕量處被告之刑。
  ㈢被告並無前科紀錄，本案係屬初犯，被告所為誠屬不該，惟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且於調解程序時向被害人家屬親自表示歉意，被告深知自己行為鑄下大錯，在監期間每日都會以抄寫經書方式來反省自身過錯，被告及被告家屬盼能盡快彌補被害人家屬，業已頃全力籌措本案賠償金額，又酌以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其惡性尚非重大不赦，亦非不知悔改或無法矯正之人，倘仍遽以科處法定本刑之最低刑度，尚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尚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即有堪資憫恕之處，原判決未斟酌被告上開犯後態度，就被告所犯2罪均未再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量刑顯屬過重，有違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　　
三、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
  ㈠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被告於111年3月24晚間至翌日(25日)1時許，在臺中市○里區○○街0段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再於111年3月25日1時許
　　，前往位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超級巨星KTV飲用威士忌酒數杯後，明知其並未領有合法有效之自用小客車駕駛執照
　　，且體內酒精已影響其注意能力及操控車輛能力，達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程度，竟仍基於無駕駛執照、酒後駕車之犯意，於同日5時許自上址超級巨星KTV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路，嗣於同日6時10分許，被告駕駛上開車輛沿臺中市大里區大智路由東光園路往日新路方向行駛，行經臺中市大里區大智路563號前，適被害人梁淑絹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自大智路同向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車道，行至被告車輛前方，被告應注意汽車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不得駕車，且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氣陰、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濕潤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於呼氣酒精濃度已逾每公升0.25毫克之狀態下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因受酒精影響致注意能力及操控車輛能力降低，未注意梁淑絹之機車已在被告車輛前方，而不慎碰撞梁淑絹之機車，梁淑絹因而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腹部挫擦傷、左側上臂骨折、多處損傷等傷害，經送大里仁愛醫院救治，到院前已無生命徵象，於同日7時6分許因周身挫傷併多發性骨折、器官損傷而休克死亡。詎被告明知其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肇事致梁淑絹於傷，並極可能發生死亡之結果，應留置現場通報救護並施以緊急救助以減少死傷情況發生，竟基於逃逸之犯意，於肇事後旋即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離去。嗣被告復因不勝酒力，而於同日6時23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巷00弄00號前，不慎擦撞林思緯、許景棋及余金財停放於路旁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9316-LD號及AJS-1762號自用小貨車，經警獲報後前往處理，於同日6時40分許，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95毫克，而查悉上情。　
　㈡原審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及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本院就原判決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雖有所本。然查，被告已於原審判決後之111年11月17日委請母親周月里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存所，以被害人家屬陳峻豪及陳富雄為提存物受取人、以清償損害賠償金為提存原因事實，而辦理提存20萬元(提存案號：該院111年度存字第2344號)，有提存書及國庫存款收款書影本可憑(本院卷第97至99頁)，原判決未及審酌被告此部分犯後態度以供量刑參考，致所處2罪刑度及所定應執行刑稍嫌過重，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請求量處較原審為輕之刑，其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犯2罪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院審酌被告明知酒後駕車在道路上行駛，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均具有高度危險性，仍執意酒後駕駛自用小客車上路，既漠視自身安危，更枉顧公眾安全，被告為警查獲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95毫克，超過標準值甚多，不僅對行車安全造成嚴重危害，更發生撞及被害人梁淑絹所騎機車之交通事故，被告肇事後見梁淑絹人車倒地，並未下車查看及施以必要之救助，亦未報警處理，反而逕行駛離現場，使梁淑絹無法立即獲得救護，且陷於無從追索求償之風險，終因受有頭部外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腹部挫擦傷、左側上臂骨折、多處損傷等傷害，到院前已無生命徵象，周身挫傷併多發性骨折、器官損傷而休克死亡，被告犯行導致梁淑絹喪失寶貴之生命、梁淑絹家屬承受與至親天人永隔之傷痛，被告犯罪情節及所生損害均甚為重大，另考量本件車禍經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認定被告為肇事主因、梁淑絹為肇事次因(偵卷第271至274頁鑑定意見書)
　　，被告於犯後始終坦承犯行，雖尚未與梁淑絹家屬達成和解，但有向法院提存20萬元損害賠償金，肇事車輛並有投保每1人死亡定額給付200萬元之強制汽車責任險(本院卷第309頁富邦產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收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電子式保險證影本、第347頁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被告前無刑事犯罪紀錄，可認素行良好(本院卷第67至68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未婚(本院卷第71頁個人戶籍資料)，於原審自陳本案被羈押前在工地打工、買賣虛擬貨幣、幫忙家裡賣水電材料、需要照顧父母(原審卷第141頁)等一切情狀，認被告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逃逸罪之犯罪情狀均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縱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故皆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而就被告所犯2罪各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復衡酌被告所犯2罪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侵害法益種類、造成損害情形、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經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時嘉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李宜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5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上訴字第266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孟哲



選任辯護人  呂盈慧律師
            黃譓蓉律師
            張藝騰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肇事逃逸罪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1年度交訴字第243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20日第一審判決關於量
刑部分(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574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劉孟哲所犯二罪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
劉孟哲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零點二
五毫克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拾月；所犯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逃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應執行有
期徒刑伍年拾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於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
　　18日施行，修正後該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
    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
    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
    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
    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
    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
    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
    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
    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
    審查範圍。」本案係由被告劉孟哲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於
    法定期間內上訴，被告於上訴理由狀載明對原判決量刑部分
    不服之旨，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亦陳稱僅針對原判決之
    量刑提起一部上訴，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論
    罪及所犯法條均不爭執等語(本院卷第106、226頁)，故本院
    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先此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犯下本案後，即遭原審法院裁定羈押，無法親自至被害
    人梁淑絹靈堂致歉，然被告仍多次委請母親至被害人靈骨塔
    獻花表示歉意，被告犯後真的非常後悔，也主動向原審法院
    聲請調解，被告於兩次調解期日不斷向被害人家屬表示歉意
    ，被告實有意願賠償被害人家屬，以彌補過錯。被害人家屬
    於調解時表示和解條件為一次性給付新臺幣(下同)400萬元
    和解金，惟被告犯後始終在押，且被告犯案時年僅25歲，實
    難有如此高額之存款，肇事車輛係以全額貸款方式購買，迄
    今仍有款項尚未到期，被告父母經濟狀況亦不佳，故無法滿
    足被害人家屬之需求，以至於本案兩次調解無法達成共識。
    原判決遽以被告未與被害人家屬和解作為量刑依據，並未考
    量被告經濟狀況及被害人家屬提出之和解條件，顯未通盤考
    量刑法第57條量刑之標準。
  ㈡肇事車輛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被害人家屬得據此向保險
    公司請求200萬元保險金，而本件事故經臺中市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委員會認定被害人為肇事次因，即被害人應負擔40%
    之肇事責任，倘以被害人家屬於一審調解時請求之400萬元
    計算，被告應給付被害人家屬之賠償金僅餘20萬元。被告於
    111年11月17日已委請母親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存所辦理
    提存20萬元(提存案號：該院111年度存字第2344號)，有提
    存書、國庫存款收款書影本可稽，足證被告確有賠償被害人
    家屬損害之誠意及實際行動，懇請鈞院審酌被告已深切反省
    過錯，亦努力賠償被害人家屬等情，撤銷原判決，並從輕量
    處被告之刑。
  ㈢被告並無前科紀錄，本案係屬初犯，被告所為誠屬不該，惟
    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且於調解程序時向被害人家屬親自表
    示歉意，被告深知自己行為鑄下大錯，在監期間每日都會以
    抄寫經書方式來反省自身過錯，被告及被告家屬盼能盡快彌
    補被害人家屬，業已頃全力籌措本案賠償金額，又酌以被告
    本案犯罪情節，其惡性尚非重大不赦，亦非不知悔改或無法
    矯正之人，倘仍遽以科處法定本刑之最低刑度，尚屬情輕法
    重，在客觀上尚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即有堪資憫恕之處，
    原判決未斟酌被告上開犯後態度，就被告所犯2罪均未再按
    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量刑顯屬過重，有違罪刑相當原
    則及比例原則。　　
三、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
  ㈠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被告於111年3月24晚間至翌日(25日)1時許，在臺中市○里區
    ○○街0段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再於111年3月25日1時許
　　，前往位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超級巨星KTV飲用威士忌酒
    數杯後，明知其並未領有合法有效之自用小客車駕駛執照
　　，且體內酒精已影響其注意能力及操控車輛能力，達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程度，竟仍基於無駕駛執照、酒後駕車
    之犯意，於同日5時許自上址超級巨星KTV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路，嗣於同日6時10分許，被告駕駛上
    開車輛沿臺中市大里區大智路由東光園路往日新路方向行駛
    ，行經臺中市大里區大智路563號前，適被害人梁淑絹騎乘
    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自大智路同向外側車道
    變換至內側車道，行至被告車輛前方，被告應注意汽車駕駛
    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
    25毫克，不得駕車，且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氣陰、日間自然光
    線、柏油路面濕潤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等情形，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於呼氣酒精濃度已逾每公
    升0.25毫克之狀態下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因受酒精影響致
    注意能力及操控車輛能力降低，未注意梁淑絹之機車已在被
    告車輛前方，而不慎碰撞梁淑絹之機車，梁淑絹因而人車倒
    地，受有頭部外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腹部挫擦傷、左
    側上臂骨折、多處損傷等傷害，經送大里仁愛醫院救治，到
    院前已無生命徵象，於同日7時6分許因周身挫傷併多發性骨
    折、器官損傷而休克死亡。詎被告明知其駕駛上開自用小客
    車肇事致梁淑絹於傷，並極可能發生死亡之結果，應留置現
    場通報救護並施以緊急救助以減少死傷情況發生，竟基於逃
    逸之犯意，於肇事後旋即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離去。嗣被告
    復因不勝酒力，而於同日6時23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
    巷00弄00號前，不慎擦撞林思緯、許景棋及余金財停放於路
    旁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9316-LD號及AJS-1762
    號自用小貨車，經警獲報後前往處理，於同日6時40分許，
    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95毫克，而查悉上情
    。　
　㈡原審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
    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
    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及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被告所
    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本院就原判決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雖有所本。然
    查，被告已於原審判決後之111年11月17日委請母親周月里
    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存所，以被害人家屬陳峻豪及陳富雄
    為提存物受取人、以清償損害賠償金為提存原因事實，而辦
    理提存20萬元(提存案號：該院111年度存字第2344號)，有
    提存書及國庫存款收款書影本可憑(本院卷第97至99頁)，原
    判決未及審酌被告此部分犯後態度以供量刑參考，致所處2
    罪刑度及所定應執行刑稍嫌過重，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
    請求量處較原審為輕之刑，其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
    判決關於被告所犯2罪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
    改判。
　㈡本院審酌被告明知酒後駕車在道路上行駛，對一般往來之公
    眾及駕駛人自身均具有高度危險性，仍執意酒後駕駛自用小
    客車上路，既漠視自身安危，更枉顧公眾安全，被告為警查
    獲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95毫克，超過標準值
    甚多，不僅對行車安全造成嚴重危害，更發生撞及被害人梁
    淑絹所騎機車之交通事故，被告肇事後見梁淑絹人車倒地，
    並未下車查看及施以必要之救助，亦未報警處理，反而逕行
    駛離現場，使梁淑絹無法立即獲得救護，且陷於無從追索求
    償之風險，終因受有頭部外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腹部
    挫擦傷、左側上臂骨折、多處損傷等傷害，到院前已無生命
    徵象，周身挫傷併多發性骨折、器官損傷而休克死亡，被告
    犯行導致梁淑絹喪失寶貴之生命、梁淑絹家屬承受與至親天
    人永隔之傷痛，被告犯罪情節及所生損害均甚為重大，另考
    量本件車禍經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認定被告為肇
    事主因、梁淑絹為肇事次因(偵卷第271至274頁鑑定意見書)
　　，被告於犯後始終坦承犯行，雖尚未與梁淑絹家屬達成和解
    ，但有向法院提存20萬元損害賠償金，肇事車輛並有投保每
    1人死亡定額給付200萬元之強制汽車責任險(本院卷第309頁
    富邦產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收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電子
    式保險證影本、第347頁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被告前
    無刑事犯罪紀錄，可認素行良好(本院卷第67至68頁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未婚(本
    院卷第71頁個人戶籍資料)，於原審自陳本案被羈押前在工
    地打工、買賣虛擬貨幣、幫忙家裡賣水電材料、需要照顧父
    母(原審卷第141頁)等一切情狀，認被告所犯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因而致人
    於死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逃逸罪之犯罪情狀均無
    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縱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
    情形，故皆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而就被告所犯2
    罪各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復衡酌被告所犯2罪之犯罪
    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侵害法益種類、造成損害情
    形、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經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
    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時嘉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
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李宜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5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上訴字第266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孟哲



選任辯護人  呂盈慧律師
            黃譓蓉律師
            張藝騰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肇事逃逸罪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243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20日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574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劉孟哲所犯二罪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
劉孟哲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拾月；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逃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拾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於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
　　18日施行，修正後該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本案係由被告劉孟哲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於法定期間內上訴，被告於上訴理由狀載明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不服之旨，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亦陳稱僅針對原判決之量刑提起一部上訴，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及所犯法條均不爭執等語(本院卷第106、226頁)，故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先此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犯下本案後，即遭原審法院裁定羈押，無法親自至被害人梁淑絹靈堂致歉，然被告仍多次委請母親至被害人靈骨塔獻花表示歉意，被告犯後真的非常後悔，也主動向原審法院聲請調解，被告於兩次調解期日不斷向被害人家屬表示歉意，被告實有意願賠償被害人家屬，以彌補過錯。被害人家屬於調解時表示和解條件為一次性給付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和解金，惟被告犯後始終在押，且被告犯案時年僅25歲，實難有如此高額之存款，肇事車輛係以全額貸款方式購買，迄今仍有款項尚未到期，被告父母經濟狀況亦不佳，故無法滿足被害人家屬之需求，以至於本案兩次調解無法達成共識。原判決遽以被告未與被害人家屬和解作為量刑依據，並未考量被告經濟狀況及被害人家屬提出之和解條件，顯未通盤考量刑法第57條量刑之標準。
  ㈡肇事車輛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被害人家屬得據此向保險公司請求200萬元保險金，而本件事故經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認定被害人為肇事次因，即被害人應負擔40%之肇事責任，倘以被害人家屬於一審調解時請求之400萬元計算，被告應給付被害人家屬之賠償金僅餘20萬元。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已委請母親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存所辦理提存20萬元(提存案號：該院111年度存字第2344號)，有提存書、國庫存款收款書影本可稽，足證被告確有賠償被害人家屬損害之誠意及實際行動，懇請鈞院審酌被告已深切反省過錯，亦努力賠償被害人家屬等情，撤銷原判決，並從輕量處被告之刑。
  ㈢被告並無前科紀錄，本案係屬初犯，被告所為誠屬不該，惟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且於調解程序時向被害人家屬親自表示歉意，被告深知自己行為鑄下大錯，在監期間每日都會以抄寫經書方式來反省自身過錯，被告及被告家屬盼能盡快彌補被害人家屬，業已頃全力籌措本案賠償金額，又酌以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其惡性尚非重大不赦，亦非不知悔改或無法矯正之人，倘仍遽以科處法定本刑之最低刑度，尚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尚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即有堪資憫恕之處，原判決未斟酌被告上開犯後態度，就被告所犯2罪均未再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量刑顯屬過重，有違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　　
三、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
  ㈠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被告於111年3月24晚間至翌日(25日)1時許，在臺中市○里區○○街0段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再於111年3月25日1時許
　　，前往位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超級巨星KTV飲用威士忌酒數杯後，明知其並未領有合法有效之自用小客車駕駛執照
　　，且體內酒精已影響其注意能力及操控車輛能力，達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程度，竟仍基於無駕駛執照、酒後駕車之犯意，於同日5時許自上址超級巨星KTV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路，嗣於同日6時10分許，被告駕駛上開車輛沿臺中市大里區大智路由東光園路往日新路方向行駛，行經臺中市大里區大智路563號前，適被害人梁淑絹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自大智路同向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車道，行至被告車輛前方，被告應注意汽車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不得駕車，且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氣陰、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濕潤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於呼氣酒精濃度已逾每公升0.25毫克之狀態下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因受酒精影響致注意能力及操控車輛能力降低，未注意梁淑絹之機車已在被告車輛前方，而不慎碰撞梁淑絹之機車，梁淑絹因而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腹部挫擦傷、左側上臂骨折、多處損傷等傷害，經送大里仁愛醫院救治，到院前已無生命徵象，於同日7時6分許因周身挫傷併多發性骨折、器官損傷而休克死亡。詎被告明知其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肇事致梁淑絹於傷，並極可能發生死亡之結果，應留置現場通報救護並施以緊急救助以減少死傷情況發生，竟基於逃逸之犯意，於肇事後旋即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離去。嗣被告復因不勝酒力，而於同日6時23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巷00弄00號前，不慎擦撞林思緯、許景棋及余金財停放於路旁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9316-LD號及AJS-1762號自用小貨車，經警獲報後前往處理，於同日6時40分許，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95毫克，而查悉上情。　
　㈡原審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及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本院就原判決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雖有所本。然查，被告已於原審判決後之111年11月17日委請母親周月里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存所，以被害人家屬陳峻豪及陳富雄為提存物受取人、以清償損害賠償金為提存原因事實，而辦理提存20萬元(提存案號：該院111年度存字第2344號)，有提存書及國庫存款收款書影本可憑(本院卷第97至99頁)，原判決未及審酌被告此部分犯後態度以供量刑參考，致所處2罪刑度及所定應執行刑稍嫌過重，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請求量處較原審為輕之刑，其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犯2罪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院審酌被告明知酒後駕車在道路上行駛，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均具有高度危險性，仍執意酒後駕駛自用小客車上路，既漠視自身安危，更枉顧公眾安全，被告為警查獲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95毫克，超過標準值甚多，不僅對行車安全造成嚴重危害，更發生撞及被害人梁淑絹所騎機車之交通事故，被告肇事後見梁淑絹人車倒地，並未下車查看及施以必要之救助，亦未報警處理，反而逕行駛離現場，使梁淑絹無法立即獲得救護，且陷於無從追索求償之風險，終因受有頭部外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腹部挫擦傷、左側上臂骨折、多處損傷等傷害，到院前已無生命徵象，周身挫傷併多發性骨折、器官損傷而休克死亡，被告犯行導致梁淑絹喪失寶貴之生命、梁淑絹家屬承受與至親天人永隔之傷痛，被告犯罪情節及所生損害均甚為重大，另考量本件車禍經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認定被告為肇事主因、梁淑絹為肇事次因(偵卷第271至274頁鑑定意見書)
　　，被告於犯後始終坦承犯行，雖尚未與梁淑絹家屬達成和解，但有向法院提存20萬元損害賠償金，肇事車輛並有投保每1人死亡定額給付200萬元之強制汽車責任險(本院卷第309頁富邦產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收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電子式保險證影本、第347頁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被告前無刑事犯罪紀錄，可認素行良好(本院卷第67至68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未婚(本院卷第71頁個人戶籍資料)，於原審自陳本案被羈押前在工地打工、買賣虛擬貨幣、幫忙家裡賣水電材料、需要照顧父母(原審卷第141頁)等一切情狀，認被告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逃逸罪之犯罪情狀均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縱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故皆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而就被告所犯2罪各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復衡酌被告所犯2罪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侵害法益種類、造成損害情形、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經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時嘉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李宜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5　　日



